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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外国语学院文件  

 

浙外院〔2021〕32 号 
 

浙江外国语学院关于印发自学考试毕业论文 

与实践考核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部门、学院（部）、单位： 

《浙江外国语学院自学考试毕业论文与实践考核实施办法

(试行)》已经校领导审议同意，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附件：分工职责表 

 

浙江外国语学院 

2021 年 4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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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外国语学院 

自学考试毕业论文与实践考核实施办法 

(试行) 

 

根据《浙江省教育考试院关于调整我省部分自学考试专业主

考院校及停考房屋建筑工程专科专业的通知》（浙教试院〔2020〕

38 号）精神，自考本科汉语言文学、英语语言文学两个专业主

考院校由浙江大学调整为浙江外国语学院，为切实做好考生毕业

论文与实践考核工作，特制定以下办法。 

一、建立“学校管理部门-专业学院管理部门”两级管理体

系，两者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继续教育学院负责制定各项制度

和规范；专业学院可根据本专业特点，在执行学校各项规定的前

提下，制定具体的毕业论文指导方案和实施细则，并组织教师进

行岗前培训，落实学校要求，做好对考生的指导与考核工作。 

二、制定实践性环节考核大纲和年度考核计划。继续教育学

院根据上级要求，召集专业学院制订年度的实践性环节考核计

划，负责通过网络等途径向全省自考生公告。专业学院根据本专

业考试计划和有关规定，拟定实践性环节考核大纲和考核实施细

则。  

三、落实实践性环节培训、考核工作。专业学院组织召开关

于自考实践性环节和毕业论文培训及考核会议，落实对实践性环

节和毕业论文的培训内容、培训学时、培训重点、培训的组织安

排等，并做好培训管理与服务，保证培训质量。继续教育学院负

责过程监督和检查，负责相关材料存档与信息报备，确保流程规

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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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采取毕业论文集中指导与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模式，个别

指导实行“三审”制。专业学院集中指导一般安排在 5 月份，考

生来校参加面对面的集中辅导，辅导时间一般为 20-30 学时，内

容有毕业论文的总体要求与写作规则、本学科的新知识新技术专

题等。集中辅导期间安排考生与指导老师见面。从集中指导到论

文答辩期间，历时 4 个月，指导老师与考生可通过信函、电子邮

件、电话、见面等形式进行个别指导。指导老师必须对所指导的

论文进行书面的一审、二审和三审，对论文的评审和修改意见必

须要有书面记录。 

五、毕业论文答辩实行答辩记录和集体评分制。专业学院在

答辩阶段，首先要成立以副教授以上职称为组长的答辩小组，三

名以上教师组成一个小组，同时配备一名记录员。论文答辩至少

提问 3 个问题，要求提问的问题涉及论文相关的基本理论或技

能，而避免提问论文中已经回答的问题。同时特别强调，要通过

提问检验该论文是否由本人撰写。论文成绩必须由答辩组成员集

体讨论决定并签名。 

六、学位论文管理。毕业论文阶段，如考生有学士学位申请

要求，考生论文须符合我校学位管理条例要求。学位论文经各专

业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副高以上专家）评审，且需经学术论

文不端行为检测合格。 

七、费用管理。考生的论文指导、考核费和实践环节指导、

考核费由学校统一收取。根据当次实际缴费总金额，按继续教育

学院 25%、专业学院 75%进行划分。如果当次报名人数未达 50 人，

按继续教育学院 20%、专业学院 80%进行划分。学位论文评审费

为 100 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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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其他 

其他未尽事宜协商确定。 

 

 

 

 

 

 

 

 

 

 

 

 

 

 

 

 

 

 

 

 

浙江外国语学院院长办公室                  2021年 4月 16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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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外院〔2021〕32 号附件 

1.毕业论文环节 

主要工作 职责所属学院 

确定当次报考数据并下载整理 继续教育学院 

组织落实启动毕业实践环节工作（起草文件、落实收费方式等） 继续教育学院 

通知考生、发布相关信息 继续教育学院 

收费、确定最终名单 继续教育学院 

落实毕业论文撰写培训相关工作（落实教师、教室），确认后交继续教育学院 专业学院 

发布培训通知 继续教育学院 

组织毕业论文撰写培训 专业学院 

分组、聘请论文指导老师汇总后提交继续教育学院 专业学院 

发布分组、导师联系方式 继续教育学院 

组织开展论文指导及撰写进度监控（一稿、二稿、定稿） 专业学院 

组织论文答辩（纸质） 专业学院 

根据纸质答辩及论文质量确定论文成绩（指导老师） 专业学院 

成绩、纸质版、电子版论文及答辩材料报送继续教育学院 专业学院 

成绩、纸质版、电子版论文及答辩材料存档管理 继续教育学院 

在规定的时间内上报考试院 继续教育学院 

各类咨询 继续教育学院 

2.实践环节 

主要工作 职责所属学院 

确定当次报名数据并下载整理 继续教育学院 

组织落实启动毕业实践环节工作（起草文件、落实收费方式等） 继续教育学院 

通知考生、发布相关信息 继续教育学院 

收费、确定最终名单 继续教育学院 

落实实践课程前期工作（落实上课教师、教室），确认后交继续教育学院 专业学院 

上课信息发布 继续教育学院 

任课教师做好试卷命题和保密工作 专业学院 

考生报到、组织上课和考试 专业学院 

阅卷、成绩汇总 专业学院 

成绩、试卷等材料报送继续教育学院 专业学院 

成绩、试卷等材料整理归档 继续教育学院 

在规定的时间内上报考试院 继续教育学院 

各类咨询 继续教育学院 

 


